
 

神联控组办发〔2021〕97号

 

各镇党委、街道党工委，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委和市

级国家机关各工作部门、直属事业机构，各人民团体，各工业园

区管委会，职业技术学院，大柳塔试验区，石峁遗址管理处，交

通运输管控组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全市交通运输行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突

出精准防控策略，确保疫情防控、能源供应和经济社会统筹发展，

现就全市交通运输行业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明确如下： 

一、高速公路出口及国省干线省界入口检查点 

1.对近 14日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或有本土病例报告地区县（直

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为街道）旅居史的来神返神人员，落实集中隔

离观察 14天的防控措施。 

2.所有来神返神人员严格查验健康码、大数据行程卡、48小

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对不能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

明者就地、就近进行核酸检测，发现异常人员及时落实管控措施

并通知联防联控办做好配合工作。 

3.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对过往所有车辆进行查验，要做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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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漏一车、不漏一人。 

4.疫情防控工作一线人员隔日开展 1次核酸检测。 

5.对运煤车辆发放温馨提示卡，适时抽查运煤车辆司乘人员

的健康码、行程码和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运煤车辆及人

员主要由涉煤企业负责终端查验，其他运输车辆及人员均按疫情

防控相关要求查验。 

6.各检查点要加强与收费站、煤检站信息共享行程、运输信

息，防止部分人员盗用本地人员手机卡获取假“行程”信息。 

7.所有榆林市外来神返神人员均要通过“来榆返榆登记码”

进行扫码登记。 

二、公交车、出租车等公共交通行业 

1.司机：落实好佩戴口罩、健康监测、隔日一次核酸检测等

疫情防控措施。 

2.车辆：做好车内通风、消杀工作。 

3.乘客：全程佩戴口罩、主动配合出示健康码、行程卡、上

车“一米线”等防护措施，未佩戴口罩的乘客不得乘车。 

4.所有榆林市外来神返神人员均要通过“来榆返榆登记码”

进行扫码登记。 

三、快递物流行业 

1.西安等中高风险地区来本市的物流快递运输车辆必须在

神木出口下高速，交通局疫情防控组人员负责查验司机行程码、

健康码，若显示红、黄码核实后立即集中隔离，不配合者直接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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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；显示绿码，司机必须提供 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、身份证及单

位证明再次进行核酸检测后方可便利通行，其运输车辆不得搭乘

任何无关人员。 

2.经查验允许通行的车辆，由防控组工作人员负责封存快递

运输车辆车门，司乘人员在神木全程不许下车，各快递公司负责

接车到卸货仓库卸车，卸货完后快递公司将运输车辆送至高速入

口返程。 

3.各快递公司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政策要求，快递件必

须全部消毒，对存、取件人员必须做好测温、扫码、戴口罩、保

持“一米线”等防控措施，所有从业人员必须接种疫苗并按要求

核酸检测。 

4.各物流快递企业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运营管理，遇到紧急

情况要及时汇报，以便及时处置。如不按要求执行，造成严重后

果的，严格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 

四、火车站、汽车站 

（一）公共场所。严格落实消毒、通风、扫码（健康码、大

数据行程卡）、测温、佩戴口罩、“一米线”等防控措施。 

（二）进站人员。 

1.所有返神人员严格查验健康码和大数据行程卡，对外省及

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要查验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

对不能提供者就地、就近进行核酸检测，发现异常人员及时落实

管控措施并通知联防联控办做好配合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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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所有榆林市外来神返神人员均要通过“来榆返榆登记码”

进行扫码登记。 

（三）出站人员 

1.对近 14日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或有本土病例报告地区县（直

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为街道）旅居史的来神返神人员，落实集中隔

离观察 14天的防控措施。 

2.所有来神返神人员严格查验健康码、大数据行程卡、48小

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对不能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

明者就地、就近进行核酸检测，发现异常人员及时落实管控措施

并通知联防联控办做好配合工作。 

3.疫情防控工作一线人员隔日开展 1次核酸检测。 

4.所有榆林市外来神返神人员均要通过“来榆返榆登记码”

进行扫码登记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

1.全市相关片区要夯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在陕蒙界、晋陕界、

沿黄公路和农村道路省、市进出通道设立疫情防控检查点，严格

查验省外来人和西安市、延安市、咸阳市来神返神人员，采用多

种方法制止中高风险地区、尤其是西安市来神返神人员未经查验

进入我市。 

2.市交通局要加强督导检查，市交通局要加大对行业疫情防

控措施落实开展专项督导检查，对于职责不清、落实不到位、推

诿扯皮、整改不到位、隐瞒不报等行为上报市纪委监委从严、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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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问责。 

联系电话：0912-8332769 

 

 

神木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防联控 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 

2021年 12月 28日 

 


